附件二  
114年度花蓮縣       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執行報告自評表
	學校基本資料

	學校名稱
	

	學校地址
	

	聯絡人/職稱
	
	連絡電話
	

	電子信箱
	

	學生人數
	日間部
	
	夜間部
	



	評 分 標 準
	配分
	自評分數
	相 關 佐 證 資 料

	1.成立交通安全教育推動組織，定期召開委員會議，規劃、檢討與改進交通安全教育有關事宜。
	10
	
	

	2.強化教師交通安全教育知能，並進行成效之檢討與回饋。
	9
	
	

	3.向家長與社區民眾進行交通安全宣導。
	6
	
	

	4.規劃符合交通安全核心能力的教學課程與設計相關教案，並運用相關資源進行教學。
	10
	
	

	5.校內落實情境教學或實地參觀校外交通環境，進行情境教學。
	6
	
	

	6.舉辦全校性交通安全相關活動。
	9
	
	

	7.辦理交通安全校外教學輔導活動，規劃完善的安全措施及實施安全教育。
	5
	
	

	8.建制學生通學資料，與運用，並設置路隊及短期補習班、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接送規劃。
	8
	
	

	9.規劃人車動線、交通工具停放的安排，實施交通管制。
	8
	
	

	10.交通服務及導護的規劃與管理。
	8
	
	

	11.針對學生違規、交通事故作統計，並實施輔導作為。
	8
	
	

	12.規劃家長接送區及鼓勵學生步行。
	4
	
	

	13.建立愛心服務站的機制與管理。
	4
	
	

	14.創新與重大成效。
	5
	
	

	學 校 自 評 特 色 與 優 點

	



自評總分________等第_______

填表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日期：中華民國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	評鑑項目
	配分
	得分

	(一)組織、計畫與宣導(1~3項)
	25
	

	(二)教學與活動(4~7項)
	30
	

	(三)交通安全與輔導(8~13項)
	40
	

	(四)創新與重大成效(12項)
	5
	

	總計
	100
	



	得分總計分數
	等第

	90~100
	優

	80~89
	甲

	70~79
	乙

	60~69
	丙

	59以下
	丁



7

